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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團法人新北市中醫師公會第 5屆第 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
時間：112年 6月 18日（星期日）16：45 

地點：晶宴會館府中館-丰劇場(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 1段 46號 8樓) 

出席：理事  陳建輝、陳文豐、吳鐘霖、吳炫璋、王姿涼、張立德、 

            蔡坤儒、洪汝欣、顏振松、林曾翠霞、廖唯宇、劉志賢、 

徐維濃、李偉任、吳柏儒、王宏銘、謝伯駿、周玟安、 

陳之穎、丁慧如、戴翔羽、嚴如慶、許大千  

      監事  施丞修、許伯榕、徐蔚泓、胡純彰、歐陽辰、楊政道、 

            莊梅林、王志行、洪國峯 

請假：理事  鄭淑鎂、葉育韶、簡玉玫、林昱秀 

主席：陳理事長建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洪淑蘂 

16:45～16:50 新安東京海上產險(永旭保險經紀人)簡報 112 年 3～5 月 

 醫責險案件狀況（含提問）。 

壹、1.主席陳建輝理事長致詞 

    2.施丞修監事長致詞 

貳、介紹來賓 

參、報告事項 

一、各委員會主任委員報告。 

1. 聯誼及運動休閒委員會報告。 

2. 學術進修委員會報告。 

3. 社會服務委員會報告。 

4. 會員服務及福利委員會報告。 

5. 健保業務委員會及緊急應變委員會報告。 

6. 第 94 屆國醫節暨中醫藥臨床學術大會執行長報告。 

肆、本會會員擔任上級公會幹部或代表出席開會者報告。 

伍、討論事項 

第 1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會 

案由：請審議本會 112 年 3~5 月份經費收支報告表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附收支報告表、收支憑證（如會議附件 1，P1~2）。 

二、 本案經理事會通過後送監事會審查。 

決議：通過。 

第 2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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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由：請審議本會 112 年 3~5 月份工作執行情形（如會議附件 2，P3~10）。 

說明：本案經理事會通過後送監事會審查。 

決議：通過。 

第 3 案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會 

案由：請審查會員林豪遠、張世賢、翁瑞文、黃素欣、吳國鼎等醫師申請會員

子女 111學年度第 1學期獎學金案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本會會員子女獎學金獎助辦法辦理。 

二、 截至 112 年 5 月 31 日止，可用獎學基金利息餘額 86,341 元。 

三、 目前獎學基金每年利息所得 28,000 元。 

四、 附申請書及其子女就讀中醫學系等有關證件（如會議附件~傳閱）。 

辦法：提 113年會員大會表揚，子女親自出席者提供 3,000元獎學金，代領者

提供 1,000元獎學金，皆頒發獎狀乙紙。 

決議：通過。 

第 4 案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會 

案由：請討論 112 年度醫師責任險團體保險承保案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99~104 年由富邦產險承保，105~108 年由明台產險承保，109~111

年由富邦產險承保，112 年由新安東京海上產險承保。 

二、 附國泰、和泰、新光三家產物保險書面報價（如會議附件 3，P11~13）。 

公司名稱 保費/每人 說明 

國泰產險 

581 元 
單一事故 30 萬，一年最高

75 萬（每位醫師） 

829 元 
單一事故 45 萬，一年最高

90 萬（每位醫師） 

和泰產險 2,051 元 
單一事故 100 萬，一年最高

250 萬（每位醫師） 

新光產險 

479 元 
單一事故 30 萬，一年最高

75 萬（每位醫師） 

682 元 
單一事故 45 萬，一年最高

90 萬（每位醫師） 

決議：通過，由新光產物保險公司承保。 

第 5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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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由：請討論 112年度冬季健行暨慶生尾牙餐會案。 

說明：  

一、 由聯誼及運動休閒委員會顏振松主委規劃辦理。 

二、 時間：112年 12月 10日（星期日）與登山社活動合併舉行。 

三、 參考地點如下： 

登山路線 慶生尾牙餐廳 地址 

仙跡岩步道 星靚點花園飯店（景美站） 台北市文山區景後街 81 號 

和美山步道 全家福海鮮餐廳 27 桌（大坪林站）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 50號 2樓 

承天禪寺天上山步道 青青餐廳或古都餐廳（永寧站） 新北市土城區 

決議：通過，請聯誼及運動休閒委員會顏振松主委負責規畫辦理。 

第 6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會 

案由：關於國立大學設立中醫學系一事，建請全聯會辦理說明會，以利

政策之推動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關於國立大學設立中醫學系一事，本會於 4 月 23 日中醫師全聯會

第 12 屆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提案。為解決會員心中疑惑，本會

提出之建議辦理方式為：1.建請全聯會應就 3 月 12 日召開之國立

大學中醫學系推動小組會議一案詳加說明，以消除會員疑慮。2.

建請以正式公函行文各地方公會，以利向會員說明推動之相關事

務。全聯會當日決議為：由秘書處提供資料給各縣市公會，向有

疑慮會員釋疑。 

二、 幾十餘年來，中醫先進對於爭取國立大學中醫系、為中醫的永續發

展不遺餘力，惟近十餘年每年畢業取得中醫師證書者有三百多

位，許多同道對於招生總量管制之外再增加名額一事，甚為憂心。 

辦法： 

一、贊成國立大學設立中醫學系但建議中醫師人數員額控制。 

二、請全聯會於各區辦理數場『國立大學設立中醫學系』說明會。 

決議：通過，本會贊成國立大學設立中醫學系但兩點建議如下： 

      一、中醫師人數員額控制。 

     二、請全聯會於各區辦理數場『國立大學設立中醫學系』說明會。 

第 7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會 

案由：請討論建議修訂新北市中醫醫療機構收費標準表。 

說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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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現行規定是依新北市政府 110 年 9 月 2 日新北府衛醫字第

1101583490 公告修訂（如會議附件 4，P14）。 

二、 附台北市、桃園市、大台中、高雄市中醫師公會收費標準表（如會議附

件 5，P15~19）。 

三、 附台北市醫療機構收費標準核定參考原則發布令（如會議附件 6，   

P20~33）。 

決議：通過，請醫事法律處理及法規研究委員會負責處理。 

第 8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會 

案由：請討論本屆第 3 次、第 4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日期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第 3 次理監事會預定 112 年 9 月 24 日召開，負責招待為王姿涼常

務理事、張立德常務理事、蔡坤儒常務理事、洪汝欣常務理事。 

二、 第 4 次理監事會預定 113 年 1 月 14 日召開，負責招待為顏振松常

務理事、鄭淑鎂理事、葉育韶理事、林曾翠霞理事。 

決議：通過。 

第 9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會 

案由：陳姵婷、馬維玉、張育麟、林岱樺、戴宣元、林詩荏、謝抒玲、

王世明醫師等 8 人申請入會，均符合規定，權先發證，請追認案（如

會議附件 7，P34）。 

決議：通過。 

第 10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會 

案由：楊竣名、廖柏暵、蔡侑達、李俊儀、張森杰、廖雅嫻、林文雄醫

師等 7 人申請退會，請註銷會籍案（如會議附件 7，P34)。 

決議：通過。 

柒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捌、散會 18:10（本次會議由陳建輝理事長、陳文豐副理事長、吳鐘霖常務理 

                事、吳炫璋常務理事招待餐敘，謹表謝忱)。 


